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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8A_A5_c27_31594.htm 7．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其经营范

围进口本企业自用的设备、材料和其他物品，出口自产产品

； 8．租赁贸易进口货物，应当填写两份报关单，一份按货

物的实际价值填写，作为海关的统计专用，一份按货物的实

际支付租金填写，作为海关征收关税专用。 二 程序 一般进出

口货物报关程序由4个环节构成，即：进出口申报、配合查验

、缴纳税费、提取或转运货物。 （一）进出口申报 1． 申报

地点 在一般情况下，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货

物的进境地向海关申报；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

在货物的出境地向海关申请。 当进出口货物申请办理转关运

输手续时，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设有海关的

货物指运地申报，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设有

海关的货物启运地申报经电缆、管道或其他特殊方式进出境

的货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海关的

规定定期向指定的海关申报以保税、展览、及其他特殊使用

目的等方式进境后，因故改变性质，或者改变使用目的转为

实际进口的货物，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货物的

主管海关申报。 2． 申报期限 进口货物的申报期限为自装运

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申报期限的最后一

天是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出口货物的申报期限为货物运抵海关监管

区后、装货的24小时以前。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未按规定期限

向海关申报的，由海关按《海关法》的规定征收滞报金。 进



口货物自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3个月仍未

向海关申报的，货物由海关按照《海关法》的规定提取变卖

处理。对属于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提前处理。 3． 申报单证 A． 基本单证：基本单证是指进出

口货物的货运单据和商业单据，主要有进口提货单据，出口

装货单据、商业发票、装箱单等。 B． 特殊单证：特殊单证

主要是指进出口许可证件、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减免税证明、外汇收付汇核销单证、

担保文书等。 C． 预备单证：预备单证主要是指贸易合同、

原产地证明书、进出口企业的有关证明文件等。 D． 报关单

：报关单是由报关员按照海关规定格式填制的申报单。 报关

单是主要单证，而基本单证、特殊单证、预备单证（需要时

提交）是随附单证。 准备申报单证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单证

、特殊单证、预备单证必须齐全、有效、合法，报关单填制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4． 申报前看货取样 我国海关法规

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可以在申报前向海关要求查看货物或

者提取货样。 5． 申报方式 在一般情况下，进出口货物的收

、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按象顺序，先以电子数据报关单形式向

海关申报，后提交纸质报关单。在某些边远地区，海关没有

配备电子通关系统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

可以单独以纸质报告单形式向海关申报。在实行无纸通关项

目的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也可以单独

以电子数据报关单形式向海关申报。 6． 电子报关 A． 终端

录入方式： B． 委托EDI方式： C． 自行EDI方式： D． 网上

申报方式： 7． 提交报关单及随附单证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

货人或其代理人完成电子申报后，在计算机上打印纸质报告



单，随附必需的申报单证，提交给指定的海关，由海关审核

，确定是否进行查验，并开具税费缴纳书。 在采用电子和打

印纸质报告单申报的一般情况下，海关接受申报的时间以海

关接受电子数据报关单申报的时间为准。 8． 修改申报内容

或撤销申报 海关接受申报以后，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的内容不

得修改，申报也不得撤销。但是有以下正当理由的，经海关

同意，可以修改申报内容或者撤销申报后重新申报：。 A．

由于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电子数据的错误； B．海

关放行出口货物后，由于配载、装运等原因造成原申报货物

部分或全部退关时； C．报关员或者专业预录入企业人员在

计算机操作或书写上的失误造成非涉及国家贸易 管制政策、

税费征收、海关统计指标等内容的差错； D．海关在商品归

类、商品估价后认为需修改申报内容的。 由于进出口货物的

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申报错误构成违反海关法的，海关

可以对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进行处罚。对其

中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

人接受海关处罚后，可以申请修改申报内容或者撤销申报后

重新申报。对其中构成走私，海关作出没收货物处罚的，不

允许修改申报内容或者撤销申报后重新申报。 ㈡ 配合查验 1

． 海关查验 海关查验是指海关根据海关法确定进出境货物的

性质、价格、数量、原产地、货物状况等是否与报关单上已

申报的内容相符，对货物进行实际检查的行政执法行为。 海

关通过查验，核实有无伪报、瞒报、申报不实等走私、违规

行为。同时也为海关的征税、统计、后继管理提供可靠的资

料。 海关查验时，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

到场。 2． 查验地点 查验一般在海关监管区内进行。对进出



口大宗散货、危险品、鲜活商品、洛驳运输的货物，经货物

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申请，海关也可同意在装卸作业的

现场进行查验。在特殊情况下，经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

理人申请，海关可派员到海关监管区以外的地方查验货物。

3． 查验时间 当海关决定查验时，即将查验的决定以书面通

知的形式通知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约定查

验的时间。查验时间一般约定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内。但是

在一些进出口业务繁忙的口岸，海关也可应进出口货物的收

、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要求，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安排

查验作业。 4． 查验方式\ 海关查验的方式一般分为3种： ① 

彻底查验，即对货物逐件开箱、开包查验。对货物的品名、

规格、数量、重量、原产地、货物状况等逐一与申报的数据

进行详细核对。 ② 抽查，即按一定的比例，对货物有选择的

开箱、开包查验。 ③ 外形查验，即对货物的包装、唛头等进

行核查、核验。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依法对已经完成查验

的货物进行复验，即第二次查验。海关复验时，进出口货物

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仍然应当到场。 5． 径行开验 开验

是指海关在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不在场的情

况下，自行开拆货物进行查验。海关行使“径行开验”的权

力时，应当通知货物存放场所的管理人员或其他见证人到场

，并由其在海关的查验记录上签字。 6． 查验通知 进出口货

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接到海关的查验通知后，应当向

海关的查验部门办理确定查验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间的手续

。 7． 配合查验 海关查验货物时，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或其代理人应当到场，配合海关查验, ，并负责搬移货物、开

拆或重封货物的包装。 配合是陪同查验的报关员应当了解和



熟悉所申报货物的情况，并回答海关的询问，提供海关查验

货物时所需要的单证或其他资料。 8． 确认查验结果 查验完

毕后，海关实施查验的关员应当填写《海关进出境货物查验

记录单》一式两份。配合海关查验的报关员应当注意阅读查

验记录是否如实反映查验情况。特别注意以下情况的记录是

否符合实际： ① 开箱的具体情况； ② 货物残损情况及造成

残损的原因； ③ 提取货样的情况； ④ 查验结论。 配合查验

的报关员审阅查验记录准确清楚的，亦即签字确认。 海关在

查验中如需要提取货样作进一步检验化验或鉴定的，应当向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开具《取样清单》，并

履行相应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